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关于2010年中招音乐表演、美术教育两专业第二次进行术科测试的通知
各市县中招办、各中学：
     根据《2010年海南省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》要求，填报我校2010年中招的音乐表演、美术教育、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，须经学校进行专业术科测试，按1：3的比例确定入围名单报省中招办备案。然后，按考生参加省中招统一的文化考试分数由高到低出档录取。我校已于5月2-3日进行的音乐表演、美术教育、体育教育等专业术科测试，但是，音乐表演、美术教育两专业参加面试合格的考生人数均不达到比例要求。因此，经海南省中招办、教育厅的批准，我校决定于6月13日对音乐表演、美术教育两专业进行第二次专业术科测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专业术科测试的报名：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6月7日--6月11日；

（二）报名办法及方式：
1、报名办法：登陆http://www.qtttc.edu.cn,在招生信息网页中下载并填写《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术科专业面试报名表》，并带来现场确认。如无法上网下载报名表的考生，也可在考试当天在现场领表填写并确认。
2、报名方式：电话报名或考试当天现场报名。报名联系电话：65731018、65897455 ,联系人：蔡老师。
3、注意事项：考生报名时须携带如下证件：毕业证（或学校开具的学历证明）、身份证（或学生证）、免冠1寸相片近照三张。
二、专业术科测试时间和地点：
（一）测试时间：6月13日
（二）测试地点：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府城校区（具体地址：海囗市府城镇中山路8号）。
三、测试内容及方法：详见附件“2010年中招五年制音乐表演、美术教育、体育教育专业术科考试方案”。
四、其他：考试时个人自备用具详见专业术科考试方案要求。
五、联系电话：65731018、65897455 ,联系人：蔡老师
附件1、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术科专业面试报名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件2、琼台师专2010年中招五年制音乐表演、美术教育术科考试方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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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	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术科专业面试报名表

	填表日期：2010年   月   日
	编号：
	

	姓名
	　
	性别
	　
	出生年月
	　
	相片

	报考专业
	　
	

	毕业学校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	

	家庭地址
	　

	个人简历
	　

	在校获奖情况
	　

	备注
	1、个人简历主要填写个人上学经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在校获奖情况主要填写所报专业的各类比赛获得的各种奖励 ；               3、编号报名时无需填写，考试当天有考务人员编号。


附件2：
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2010年中招五年制音乐表演、美术教育术科考试方案

经海南省教育厅批准， 2010年我校在省内计划招收五年制音乐表演专业50名、美术教育专业40名、体育教育专业40名学生。为保证生源质量，经研究决定对报考上述专业的考生进行专业术科考试，考试成绩按招生计划的1：3划定合格分数线，确定专业术科考试合格名单，在校内张榜公示后通知考生，并于5月20日前报省中招办备案。我校将在专业术科考试合格的考生中，根据中考文化分数择优录取。各专业术科考试实施细则如下：

一、音乐表演专业术科考试

（一）专业考试内容及要求：

1、声乐测试：

（1）演唱一首自选声乐作品（中外不限，考生可清唱或自备音乐）。

（2）有良好的嗓音条件，能完整的完成演唱曲目，有一定的歌唱表演能力，吐词咬字清晰。

2、舞蹈测试：

（1）A. 舞蹈片断表演（音乐自备）B. 即兴动作模仿。

（2）内容风格把握较为准确，过程较为流畅，动作模仿到位，有一定的表现力。

3、视唱（听音）测试：
（1）A.用简谱(或五线谱)进行简单视唱。B.听音模唱。

（2）音准、节奏准确，过程流畅。

4、特长测试：琼剧（或海南话朗诵）、器乐

（二）评分标准

1、声乐测试：满分为100分。①声乐演唱60分；②视唱（听音）20分；③舞蹈表演（自由展示）10分；④特长加试10分。

2、舞蹈测试：满分为100分。①舞蹈表演60分（1、基本功测试. 2、技巧展示）；②视唱（听音）20分；③声乐演唱10分；④特长加试10分。
二、美术教育的专业术科考试

（一）测试内容

（1）：专业

素描：三至五件物体写生    时间：三小时

色彩：三至五件物体写生    时间：二个半小时

（2）：色盲、色弱检查

考生报名时先进行色盲色弱检查，凡有色盲色弱者，不符合专业报考要求，不予报名。
（二）评分标准

考试科目均以百分制打分，素描满50分，色彩满50分，两科合计专业总分。自高至低排列，分数完全相同的按单科突出的优先。

评分依据：素描构图均称10分，造型准确10分，结构准确10分，调子统一10分，技法运用恰当10分。色彩构图准确10分，造型准确10分，有色调统一10分，技法运用恰当10分，色彩感觉10分。

（三）作画工具准备：

面试时考生须自己准备画板、画笔、颜色、盛水器具等。考试用纸由考务处统一发盖有印章的作画试卷，考生不得自带作画用纸。

（四）考试时间：
素描：上午8：30—11：30

色彩：下午2：30—5：00 

（五）测试要求：
（1）、考生凭专业测试准考证参加面试；

（2）、考生进入试室时应按准考证编号与试室座位编号对号入座；

（3）、考生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考试规定，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不得替考、不得交头接耳、不得模仿别人作品等。

（4）、考生作画时要求在盖有印章的背面作画，不得在画面上作任何标记，违反者视作违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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